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十八批）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

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
情况

1 D3YN202405
260067

曲靖市陆良县马街
镇陆水线与马沙线
交叉口西北540米正
信土豆片厂每天20
点开始作业，异味
、油烟污染严重。

曲靖市 大气

1.该企业正常生产时间为08:30—18:00，偶尔出现生产超过20:00的情况，春节前后，出现过生产超
过22:00的情况。2024年5月以来基本处于停产状态，仅5月26日17:30—20:00进行过生产。
2.该企业有3台生物质颗粒燃烧机、1台旋风除尘设施（未使用），无油烟净化设施、水膜除尘设
施，存在油烟直排情况，有一定异味。

基本属实
1.搬迁入园，依法依规生产。
2.加强监管，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

1.2024年5月28日，曲靖市生态环境局陆良分局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曲环责改字〔2024〕6—10号），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该企业现已停产，已拆除厂区排烟管道、100平方米临时仓库以及废旧机器等
设施设备，清空厂房内原材料50吨、半成品及成品500公斤。
3.加强对该企业的巡查，杜绝企业违法违规生产。

阶段性办结 无

2 D3YN202405
260062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
街道余家圩社区第
五组丝钢闸旁堆放
了大量建筑垃圾。

曲靖市 土壤

1.经查，沿江街道辖区内周边居民将房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临时堆放在余家圩社区第五居
民小组丝钢闸旁的空地上，约30余吨。
2.2024年5月17日，麒麟区水务局对该地块河道周边进行了土壤检查，未发现河道内有建筑垃圾，
经举一反三、全面排查，举报问题涉及的余家圩社区第五居民小组周围没有大量倾倒、填埋建筑垃
圾的情况。

基本属实
1.及时清运、规范处置堆放的建筑垃圾，
对该地块进行覆土复绿。
2.加强监管，防止反弹。

1.2024年5月16日至17日，沿江街道余家圩社区已将32.4吨建筑垃圾清运至立民
环保建筑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项目进行处置，并对清理后的地块进行覆土复绿
900余棵，安装了防护栏。
2.沿江街道加大了严禁乱堆乱倒建筑垃圾的宣传力度和巡查检查力度，防止问
题反弹。

已办结 无

3 X3YN202405
260044

曲靖市会泽县雨碌
乡小铺村委会水塘
村的曲靖铭帆工贸
有限公司水塘蒋家
大地砂石料厂距离
村庄约480米，露天
放炮爆破产生大量
灰尘及巨大噪音，
导致村民房屋开
裂；无除尘降噪等
环保措施，石料露
天堆放，多次投诉
未解决。

曲靖市 噪音,大气

1.经查，该公司距离雨碌乡小铺村委会水塘小组最近距离为480米，按照《爆破安全规程》
（GB6722-2014）规定，满足300米安全距离。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2.查阅资料，该公司颗粒物及噪声监测数据均达到排放限值，但生产过程中扬尘、噪声对周边群众
有一定的影响。
3.经查，部分群众房屋存在细小裂纹情况，已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
4.现场有约1.5万吨砂石露天堆放，已覆盖防尘网，建设了封闭彩钢瓦大棚、布袋除尘器，设置了雾
炮机、洒水车等降尘设备。
5.共有3次群众投诉，均涉及房屋受损是否与爆破有关联，诉求未得到解决。

部分属实

1.对该公司严格监管，企业依法依规生产
经营。
2.完成房屋受损鉴定，依法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
3.宣传引导，妥善解决群众反映的扬尘、
噪声等问题。

1.露天堆放石料已覆盖防尘网。
2.会泽县雨碌乡人民政府已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将根据鉴
定结果依法依规处置，目前鉴定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未办结 无

4 X3YN202405
260041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
街道余家圩社区5组
高桥村村干部余某
某无证违规砍伐靠
近南盘江沿线的公
益林木，拉运建筑
垃圾填埋河道。向
督察组举报后，对8
米深的建筑垃圾仅
清运0.8米，用红土
覆盖并种植少量绿
植进行遮掩，土地
深处仍存在大量建
筑垃圾。

曲靖市 土壤

1.2017年，曲靖市干渠管理局实施曲靖大型灌溉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设项目，需砍伐涉及32户
居民的308棵树木，由社区和居民小组统一实施。经查，该地块为非林地，不属于“公益林”。余某
某为余家圩社区第五居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兼组长，不存在无证违规砍伐公益林木的情况。
2.沿江街道余家圩社区第五居民小组丝钢闸旁的一块约80平方米的闲置空地堆放有少量建筑垃圾。
3.2024年5月17日，麒麟区水务局对该地块河道周边进行了土壤检查，未发现河道内有建筑垃圾，
经举一反三、全面排查，举报问题涉及的余家圩社区第五居民小组周围没有大量倾倒、填埋建筑垃
圾的情况。
4.2024年5月17日，沿江街道对该块空地上约4米深的建筑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处置，共清理32.4余
吨，并在该地块上覆盖耕作红土，进行了复耕复绿。

部分属实
1.及时清运、规范处置堆放的建筑垃圾，
对该地块进行覆土复绿。
2.加强监管，防止反弹。

1.2024年5月16日至17日，沿江街道余家圩社区已将32.4吨建筑垃圾清运至立民
环保建筑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项目进行处置，并对清理后的地块进行覆土复绿
900余棵，安装了防护栏。
2.沿江街道加大了严禁乱堆乱倒建筑垃圾的宣传力度和巡查检查力度，防止问
题反弹。

已办结 无

5 D3YN202405
260056

曲靖市宣威市榕峰
西路108号南方电网
曲靖供电局输电管
理所未批先伐，
2021年8月在宣威多
乐至会泽县者海Ⅱ
回线部分线路和铁
塔周围大面积砍伐
林木，但报批手续
在2021年年底才通
过，其中143号、
144号、145号和146
号铁塔及其线路处
于会泽元江栲自然
保护区内。

曲靖市 生态

1.经查，2021年9月曲靖供电局输电管理所完成110千伏虹者放线采伐，伐区乔木林面积2.4271公
顷，565株、蓄积14.3立方米。2021年11月16日，涉事人员被会泽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22年1月17
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至会泽县人民检察院。
2.2022年1月7日，曲靖供电局补办了涉案采伐林木的采伐许可证，2022年2月9日缴纳了原位置林业
生产条件、原位置恢复生态及同等面积异地补偿造林等代履行费。
3.2022年7月，会泽县大井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对被采伐区域植被进行恢复，恢复面积6.9599公顷，
并通过相关部门评估。
4.经查，143号、144号、145号和146号铁塔及其线路处于会泽元江栲自然保护实验区内。经查阅资
料，该输电项目于2007年竣工投产，为保护区成立之前的建设项目，根据有关文件要求，不存在违
法违规问题。

基本属实
1.加强涉林项目监管，确保林电共安。
2.依法依规运维电网，确保安全运行。

1.加强林地资源管理，严厉打击滥砍滥伐、盗伐等非法采伐行为，做好涉林建
设项目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工作。
2.加强员工教育和培训，完善管理和考核制度，依法依规管护电力设施安全运
行。

已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

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
情况

6 X3YN202405
260024

2022年以来，曲靖
市会泽县马路乡弯
弯寨村委会大地村
附近渝昆高铁云贵
段隧道修建过程
中，破坏了相邻三
个居民小组地下水
存储点，导致地下
水源枯竭；随意倾
倒废石废土填埋山
沟，破坏山体植
被，雨季容易引发
滑坡、泥石流等自
然灾害，扬尘污染
严重。

曲靖市 水,土壤,大气

1.经查，该项目相邻的马路乡弯弯寨村委会大地村民小组等3个居民小组，共125户501人，农户饮
水从凉水井沟引水至水窖解决，渝昆高铁开工建设以来，取水水源流量逐年减少，对群众生活用水
造成影响。
2.经查，该项目倾倒废石废土的山沟位于隧道口50米处，是隧道施工征用的弃渣场，相关手续齐
全，施工过程中按照要求采取了植被恢复等措施。未发现随意倾倒行为。
3.经核查，迤车隧道斜井建设过程中，建筑材料在运输过程中存在扬尘污染。

部分属实
1.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施工。
2.保障施工期间及今后村民用水安全。

1.架设了1200米钢管引水至水窖为主，水车供给方式为补充，解决用水问题。
2.2024年6月10日前，中铁二局委托第三方鉴定是否属于隧道施工导致群众饮水
困难，待第三方出具调查报告，确定实施方案，2025年12月前完成村民永久用
水工程。
3.施工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对运输车辆进行覆盖，对途经村组道路洒水降尘、
定期清扫道路保持路面清洁。

未办结 无

7 X3YN202405
260022

曲靖市师宗县葵山
镇查拉村委会大白
得村小组冯某某等
人将万余亩针松果
松生态林砍伐和开
挖（具体位置：黄
利箐、段架冲山、
龙洞山南半山，比
利山口子，师家坟
南边打麦冲箐
头），非法建盖农
用设施、栽种杉树
等，水土流失严重
。查拉村委会刘某
某等砍伐大花冲针
松果松天然林30余
亩，砍伐大山尾
（地名）1万余株柏
树；在查拉村水库
养鱼，在水库周边
毁林种菜，导致全
村人畜饮水困难。

曲靖市 生态,水

1.经查，冯某某于1985年在黄梨箐山毁林开荒20.95亩，用于种植玉米、洋芋等农作物，2002年左右
栽桉树，2008年桉树被冻毁后更新为杉木，现为林地。
2.经查，存在非法建盖农用设施，涉及多个点位，总面积约27亩。
3.80年代包产到户后，大白得村民群体性的毁林开荒，土地现状为耕地、林地、设施农用地相互交
织分布，不存在水土流失严重问题。
4.经查，大花冲山属于大查拉村集体林地，2013年8月，经大查拉村党员群众代表会议决定，将该
山约29.39亩林地出租给杨某某实施人工造林，2013年12月杨某某毁坏林木3.644立方米，2013年12
月23日，师宗县葵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下发《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后，杨某某在该地块上
种植滇朴等植被。
5.“大山尾”位于大查拉村，2011年前部分村民私自开挖石头建房形成“石塘”，破坏了部分植被，有
少数柏树。2011年，经全村党员群众代表会议决定，将该地部分转让给本村刘某某等8户群众建房
。
6.大查拉村水库为村集体上世纪六十年代兴建的坝塘，不属于饮用水源地，村民饮水由葵山水厂集
中供水。2020年6月6日，大查拉村小组将坝塘出租给刘某某养鱼，2023年2月21日刘某某转租给钱
某某。现场发现库尾开挖痕迹1处，为耕地流出图斑已整改恢复耕地，未发现毁林种菜。

部分属实

1.整改措施落实到位，确保依法依规经营
。
2.师宗县林业和草原局、师宗县自然资源
局加大对该区域巡查管护力度，严厉打击
毁林开荒、乱占耕地的违法行为。

1.冯某某已于2002年左右恢复植被，植被生长良好。
2.2021年师宗县葵山高山养殖场设施农用地已备案，其余8户养鸡户于2024年12
月31日前完成设施农用地备案。
3.2013年12月已在大花冲山毁坏林木地块上种植滇朴等植被。
4.大山尾除转让给本村刘某某等8户建房部分，其余地方植被保存良好。

未办结 无

8 D3YN202405
260042

曲靖市会泽县曙光
小区靠瑞祥路角落
100多平方米地块上
建筑垃圾堆积。

曲靖市 土壤 在小区靠瑞祥路西北侧约100平方米的空地上，堆存建筑垃圾约200吨。 属实
1.立即清理堆放的建筑垃圾。
2.加强环境卫生管理，禁止随意堆放垃圾
。

2024年5月27日，会泽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会泽天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发《
责令停止（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会综责停通字〔2024〕第11号），要求
立即整改，该公司已对建筑垃圾清理完毕。

已办结 无

9 X3YN202405
260015

曲靖市陆良县良咚
薯业有限公司利用
夜间将生产废水偷
排到公司后面租用
地块，并用挖机掘
土掩盖，周围臭气
熏天，影响附近村
民饮水安全。

曲靖市 水

1.经查，2023年10月20日至2024年5月10日，该公司将半固态沉淀薯渣和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拉运
至自己租用的60亩田地，储存于采取了防渗措施容量约2000立方米暂储池，供公司租赁田地农业灌
溉。2024年5月22日该公司已将原暂储池平整成为田地，废水运回自己公司处理站处理，现场检查
存在异味。
2.2024年5月31日，曲靖市生态环境局陆良分局对附近村民饮用水井高锰酸盐指数、氨氮进行监
测，未超过地下水Ⅲ类标准。

基本属实
1.查处违法行为，严防污水外排。
2.落实污染防治措施，严防薯渣臭味对外
环境产生影响，污染物达标排放。

1.对该公司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目前企业已停产整改，厂区堆存薯渣已出
售利用，新建150立方米雨水收集池。
2.租赁地上的暂储池已平整为田地，池内废水已安全处置。
3.加强该公司生产情况、废水处理情况、台账记录监管，严防出现废水外排情
况。
4.督促企业按环评要求安全处置薯渣，沉淀池底泥经压滤处理后还田。

阶段性办结 无

10 X3YN202405
260013

曲靖市沾益区花山
街道已关闭的老农
贸市场内，经营禽
类的商户（建春生
态鸡、鸡哥杀鸡、
荣平生态鸡行）一
直在此继续营业，
污水直接排入雨水
沟，散发恶臭，导
致周边居民无法正
常生活。

曲靖市 水
1.3户经营户租用的铺面是省建四公司在花山街道自建的经营性铺面，不在老农贸市场范围内。
2.3户经营户家禽屠宰产生的污水直接排入商铺门前的雨水沟，雨水沟因长期未清掏淤积阻塞，臭
味较为明显。

部分属实
1.全面清淤疏通雨水沟渠，完善污水收集
管网。
2.加强卫生保洁，屠宰垃圾日产日清。

1.督促商户常态化加强环境卫生保洁，垃圾日产日清。
2.建立长效机制，定期组织人员对该区域雨水沟清淤疏通。
3.完善污水收集管网，新建排污管网438米，汇入花山街道集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

未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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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被处理
情况

11 D3YN202405
260015

曲靖市麒麟区潇湘
街道龙境云庄小区
旁麒小线公路装有
许多减速带，来往
车辆噪音特别大，
对龙境云庄小区的
住户影响严重。

曲靖市 噪音
1.麒小线公路凸洞山段铺设震动标线360米，车辆经过震动带时，产生噪声。
2.2024年5月28日对该路段进行了噪声监测，噪声未超标。

基本属实
1.采取措施降低麒小线噪声对龙境云庄小
区的影响。
2.增设警示标志标牌。

1.在麒小线凸洞山段剩余110米一侧安装高2米的隔音板。
2.尽快贯通麒小线老路，分流过往车辆，缓解该路段交通压力。
3.取消靠近龙境云庄一侧减速振荡标线180米，设置彩色警示路面，喷涂红色抗
滑薄层，右侧护坡做限速警示标线。

未办结 无

12 D3YN202405
260004

曲靖市师宗县彩云
镇长街村民委员会
子午老寨村有村民
在后山砍树（天然
林）开荒；曲靖至
文山高速公路修建
时占用村民百余亩
耕地和林地，破坏
生态。

曲靖市 生态

1.经查，2023年、2024年，子午老寨村村民王某某、季某某、黄某某等人在该村开垦林地4.6亩，采
伐云南松、麻栎树等380余株。
2.“曲靖至文山高速公路”为省道S11师宗至丘北高速公路，经查阅自然资源部《关于省道S11师宗至
丘北高速公路项目用地土地征收的批复》，该项目批复永久使用土地4969.75亩（其中耕地1154.64
亩）；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批复永久使用林地3827.37亩；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省道S11师宗至丘北高速公路K00+000至K40+202段临时设施工程临时使用林地的行政
许可决定》，临时使用林地713.01亩，在项实施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基本属实

1.依法依规查处子午老寨村开垦林地的违
法行为。
2.严格按照临时占用林地、耕地植被恢复
和土地复垦方案，及时恢复临时占用的林
地耕地。

1.2023年12月11日、18日师宗县林业和草原局分别对王某某、季某某下达林业
行政处罚决定书（师林草罚决字〔2023〕第026号、师林草罚决字〔2023〕第
031号），责令其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并处罚金；2024年5月28日，对黄某
某涉嫌擅自开垦林地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2.督促云南曲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施工过程中，采取边施工边修复的措施，减
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项目完工一年内，对临时占用林地进行植被恢复，对临
时占用耕地进行土地复垦。

未办结 无


